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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提式泡沫枪装置 

1 适用范围 

适用于 1974 年 SOLAS 公约 II-2 章中要求设有内燃机的机器处所、滚装处

所、直升机甲板等处所配备的手提式泡沫枪装置。 

2  规范性引用文件 

2.1 《1974 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》(SOLAS 公约)及其修正案第 II-2 章 

2.2 经 MSC.217(82)修正的《国际消防安全系统规则》第 4 章 

3  定义 

3.1 混合比：泡沫灭火剂在泡沫混合液中所占体积百分数。 

3.2 发泡倍数: 泡沫体积与产生该泡沫的混合液体积之比。 

3.3 25%析液时间: 从泡沫中析出 25%泡沫混合液质量所需的时间。 

3.4 泡沫射程: 自泡沫枪出口到泡沫连续散落区密度最大点的水平距离。 

4  图纸资料 

4.1 下列图纸资料应提交 CCS 批准 

（1）总装配图 

（2）泡沫枪总图 

（3）产品技术条件 

（4）型式试验大纲 

4.2 下列图纸资料应提交备查 

（1）铭牌图 

（2）产品使用说明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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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 原材料及零部件 

5.1 产品原材料及零部件应按照我社现行规范相关要求进行控制。 

6  技术要求 

6.1  性能参数 

泡沫喷枪的性能参数见表 1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1 

容器 

容积

（l） 

额定工作 

压力 

（MPa） 

工作压力 

范围 

（MPa） 

额定混合

液流量 

（l/S） 

射程 

（m） 
混合比 

发泡

倍数 

25%析液时间 

（min） 

20 0.5 0.2～0.6 

4（±8%） ≥6 

1% 1.0%～1.3% 

≥5 

水成膜灭火剂 ≥1.5 

其它灭火剂   ≥2.0 

3% 3.0%～3.9% 

8 （±8%） ≥15 

6% 6.0%～7.0% 

6.2  结构 

泡沫枪装置包括 1 具能与消防水带连接的自吸式泡沫枪，1 只至少能盛 20

升泡沫液的可携式泡沫液容器和至少 1 只相同的备用容器。泡沫枪一端与消防水

带连接，中间有自吸接口通过软管连接泡沫液容器。 

6.3  使用温度 

泡沫枪装置的使用温度范围为-20℃～55℃。经高低温试验后泡沫枪、软管、

容器等各部件应能正常工作，不得有影响其正常使用的变形和损坏。 

6.4  混合液流量 

   在额定工作压力时，混合液流量应在额定值的 0.92～1.08 倍之间。 

6.5 混合比 

泡沫枪装置在额定工作压力应进行喷射试验，其泡沫液混合比应符合表 1

的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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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6  发泡倍数 

泡沫枪装置在额定工作压力时发泡倍数应符合表 1 的要求。 

6.7  25%析液时间 

泡沫枪装置在额定工作压力时 25%析液时间应符合表 1 的要求。 

6.8 射程 

泡沫枪装置在额定工作压力时射程应不小于厂家公布值，且应满足表 1 的要

求。 

6.9  跌落 

泡沫枪装置经跌落试验后无损坏和变形，泡沫枪装置应能正常工作。 

6.10 耐冲击 

泡沫枪装置经冲击试验后泡沫枪无损坏，泡沫液容器无开裂现象，泡沫枪     

装置应能正常工作。 

6.11 耐盐雾腐蚀 

经过盐雾腐蚀试验后，泡沫枪装置应能正常工作，紧固件能正常拧动。 

6.12 抗振动 

泡沫枪装置经振动试验后应外观完好，结构无破损，紧固件无松动且能正常

工作。 

7  型式试验 

7.1 典型样品选取 

型式试验时应对每种型号进行抽样，样品为 6 套。 

7.2 型式试验项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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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项目内容 技术要求 型式试验 出厂试验 

1 结构 6.2 × × 

2 使用温度 6.3 ×  

3 混合液流量 6.4 × × 

4 混合比 6.5 × × 

5 发泡倍数 6.6 × × 

6 25%析液时间 6.7 × × 

7 射程 6.8 ×  

8 跌落 6.9 ×  

9 抗冲击 6.10   

10 耐盐雾腐蚀 6.11 ×  

11 抗振动 6.12 ×  

注:试验分类说明：“×”表示适用的试验项目 

7.3 试验方法 

7.3.1 结构检查 

    泡沫枪装置应符合 6.2 条要求。 

7.3.2 使用温度试验 

3 套泡沫枪装置首先放置在-20±2℃环境中 24h, 接着放置在 20±5℃环境中

24h，最后放置在 55±2℃环境中 24h。试验结束后 3 套泡沫枪装置中至少 2 套符

合 6.3 条要求，否则试验失败。 

7.3.3 混合液流量试验 

    使泡沫枪装置进口端的水压达到额定工作压力并稳定后，用泡沫接收罐接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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喷射 10s 的泡沫，将泡沫静置后测量混合液质量 M0，按照式（1）计算流量，结

果应符合 6.4 条要求。 

      q= M0/1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1） 

 式中： 

  M0 — 喷射 10s 泡沫溶液的质量，kg； 

       q  — 泡沫枪混合液流量，l/s 

7.3.4 混合比 

    调整泡沫枪装置进口端的水压达到额定工作压力并稳定后，首先称重盛有泡

沫液的可携式容器质量为 W0，用泡沫接收罐接收喷射 10s 的泡沫，再称盛有泡

沫液的可携式容器质量为 W1，将泡沫静置后测量混合液质量 M0，并按式（2）

计算混合比 a，结果应符合 6.5 条要求。 

     a = 
W0 −W1

ρ∗M0
 ×  100%                    （2） 

 式中： 

  W0— 喷射前泡沫液的可携式容器质量，kg； 

  W1— 喷射后泡沫液的可携式容器质量，kg； 

     M0— 泡沫溶液的质量，kg； 

     ρ— 泡沫液的密度，kg/m
3
; 

  a — 混合比。 

7.3.5 发泡倍数和 25%析液时间 

（1）调整泡沫枪的入口压力，使其稳定在额定工作压力。泡沫液和水的

温度应在（20±2）℃范围内。泡沫喷射在泡沫收集器的面板上，泡

沫接收罐称重（M1）后接收泡沫，同时启动秒表计时。泡沫接收罐

装满泡沫后，擦掉外面的泡沫，称重（M2），并按式（3）计算 25%

析液质量（M3）。 

       M3 =  
M2 −M1

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3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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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式中： 

     M3 — 25%析液质量，g；    

     M2 — 泡沫接收罐装满泡沫时的质量，g； 

     M1 — 泡沫接收罐的质量，g。 

（2） 析出液体的质量到 M3 时，停止计时，秒表计时即为 25%析液时

间，应符合 6.7 条要求。 

（3） 按式（4）计算发泡倍数，结果应符合 6.6 条要求。 

        N =  
Vρ

M2−M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4） 

 式中： 

      N — 发泡倍数； 

      V — 析液测定器的泡沫接收罐容积，ml； 

      ρ— 泡沫溶液的密度，g/ml。取 ρ=1.0 g/ml 

7.3.6 射程试验 

    将泡沫枪置于喷射架上，泡沫枪口离地垂直距离 1 米，枪轴线与水平面成

30±2°夹角，在风速不大于 2m/s 时顺风时，调整泡沫枪进口压力达到额定工作压

力后，进行喷射至少喷射 10s，测量泡沫集中点至枪口的水平距离为射程。结果

应符合 6.8 条要求。 

7.3.7 跌落试验 

（1） 将泡沫枪的枪口向上、向下及沿泡沫喷枪轴线水平方向三个位置

分别从 1m 高度处自由跌落在厚度在 10mm 的钢板上，试验结果

应符合 6.9 条要求。 

（2）将泡沫液容器向上、向下及沿容器轴线水平方向三个位置分别从

1m 高度处自由跌落在厚度在 10mm 的钢板上，试验结果应符合 

6.9 条要求。 

7.3.8 抗冲击试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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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泡沫枪装置放置在-20±2℃环境中 24h 后进行冲击试验。圆柱形平

底钢锤直径 75mm,重量 4±0.1kg，放置在被测物正上方 1 米处，自

由下落冲击泡沫枪的法兰，试验结果应符合 6.9 条要求。 

（2）泡沫枪装置放置在-20±2℃环境中 24h 后进行冲击试验。圆柱形平

底钢锤直径 75mm,重量 4±0.1kg，放置在被测物正上方 1 米处，自

由下落冲击泡沫液容器，试验结果应符合 6.9 条要求。 

7.3.9 耐盐雾腐蚀性能试验 

（1）试验前对泡沫枪装置外表清洗，不应留有油腻，污物等。清洗时不

准使用磨料或溶剂。然后将泡沫枪装置直立状态放入盐雾试验箱，

泡沫枪装置之间互相不能接触，也不能与试验箱接触。  

（2）盐雾试验箱的试验溶液由蒸馏水加入食用氯化钠配制而成，其浓度

为每升溶液中氯化钠 50±1g，在 25℃时 pH 值为 6.5～7.2 之间。试

验箱内的温度应保持在 35℃±5℃，喷雾速率为（1～2）ml/h（在有

效面积为 80cm
2 收集器，放入试验箱内 24h 所测得的平均速率）。

试验箱内必要时应装有导流板，以防盐雾溶液直接冲击泡沫枪表面，

喷淋后的溶液不能再次使用。 

（3）将一套泡沫枪放入盐雾试验箱，试验周期为 480h，试验周期内应

连续喷雾，不得停止。除了在检查或其他必要操作时才可短时间打

开试验箱，但不应触摸泡沫枪装置表面。 

（4）试验结束后取出，在室温下干燥 24h 以上，再用温水清洗干净，仔

细检查泡沫枪装置表面及附件的情况，结果应符合 6.10 条要求。 

7.3.10 振动试验 

（1）将泡沫枪装置以直立状态固定在振动台夹具中，依次改变振动台的

振动方向，使泡沫枪按空间三个方向（垂直、水平、侧向）进行振

动。 

7.3.10.1.1 以垂直、水平、侧向三个方向按下列参数进行振动 

 频率（Hz）          振幅（mm） 

 10～19              0.75±0.08 

 20～39              0.50±0.0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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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0～60              0.25±0.03 

每个频率振动 5min，以 2Hz 为单位逐步增加频率值和振幅； 

7.3.10.1.2  以 7.3.10.1.1 中产生共振的频率值每个方向振 2h；如无共振，

则按下列要求进行振动试验。每个方向振动试验按下列参数连续进

行： 

7.3.10.1.3 频率 40 Hz，振幅 0.25mm±0.03mm，持续时间 2h。 

（2）经振动试验后的泡沫枪装置应符合 6.11 条要求。 

8  单件单批检验 

8.1 经过型式（B）认可后的单件单批检验应按照 7.2 进行出厂试验项目：

结构检查、混合液流量、混合比、发泡倍数、25%析液时间。抽样比例按照 2%，

至少抽样 2 具。 

8.2 经过型式（A）认可后的单件单批检验应按照本社批准的质量控制计划

进行。 

8.3 未经型式认可后的单件单批检验应按照 7.2 进行全部试验项目。抽样比

例按照 100%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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